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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不谙世事的时候，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已经下海经商得

颇有声有色。他跟我讲的很多生意的机会现在已是遗忘了十

之八九，至今记忆犹深的是他讲的一条朴素的做生意之道。

大致意思是你要做生意赚钱，首先要让别人赚到钱。其实这

个原理特简单，多年以后再回味，知道这个在经济学上也有

专业名词，所谓“双赢策略”、“多赢格局”，都或多或少

有这个意思。现在想来，我还是非常佩服我的这位同学，虽

然没进过大学，虽然当时才二十出头，但对这样朴素的真理

却已经有深刻的领会。 交易双方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互相

利用、互相理解、互为依靠的关系。放到保险的买卖，亦是

如此。在这种关系中，你是客户买方，保险公司是卖方。卖

方通过多种渠道，例如业务员、银行、电话、网络等等，来

接近你，建立与你的关系，最终促成保单，即完成卖方的销

售，并开始相关的服务。作为交易的法律凭证保单，就记录

了你买的东西，你和卖家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所以，在

你拥有12项权利的同时，保险公司也有相应的五项权利。这

些权利，主要是为了保障保险公司作为卖家的权益，但同时

也能保障你作为一个诚实正当消费者的利益。这些权利包括

： 1.收取相关费用的权利 所谓贸易就是花钱买商品，保险也

不例外。如果有些不同，就是一些长期的人寿保险产品往往

其保费收取的期限是比较长的，可以是10年、20年，甚至到

三四十年。在此期间，保险公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



方式和金额，相应收取保险费。如果你没有依约按时缴费，

以至于过了“宽限期”，那么保险公司就有收取合理延期利

率的权利。 有一些保险产品，其保费是不“强迫”的可以不

定期不定额，如投资连接保险和万能保险等，但为了维持账

户的运作，通常保险公司会收取账户管理费、投资管理费等

费用。虽然这些费用不是以客户交费的形式，而是采取从客

户的投资账户扣款的形式，但这一权利的性质与保险费的收

取是相同的。 2.对标的进行评估的权利 所谓保险标的，就是

保险公司要保障的对象。在人寿保险中，保险标的就是人（

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可以是房子、车辆或

物品等。保险公司对标的的评估，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签

订保单之前，要对保险标的的风险进行评估。比如车险，在

给出“卖价”费率之前，保险公司有权利对车的品牌、使用

状况，甚至车主的开车性格进行了解，以评估出一个合理的

价格。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评估，就是为了把有比较相近风险

的标的放在一个层面上，以实现“大数法则”的原理。换言

之，如果保险公司把不属于这个风险类别的车放在一起，如

果这个车本身的风险比该类别的其他车低，那么这个车的车

主就用高价买了一个保险；反之，如果这个车本身的风险比

该类别的其他车高，那么可能造成该类车的赔付率上升，致

使保险公司在次年提高该类车的保险价格，致使原本该类车

的车主利益受到损害。在人寿保险方面，也是相同的道理。

所以才会有一些健康告知的要求和体检的要求。另外，由于

大多数的人寿保险保单兼具保障和储蓄的功能，为防止经济

犯罪，寿险公司也被要求进行“反洗钱”，所以对待大额的

保单，可能又多了一层财务方面了解的需要。 需要说明的是



，保险公司的这种评估既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也是可以

恰当兼顾投保人的未来利益。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自认为

是高风险的标的想挤入低风险的类别，适当配合保险公司提

供需要的材料被认为是必需和文明的。当然，保险公司也应

该对额外的要求（如各项体检）“埋单”。 第二种情况的评

估，是在保险标的已经发生相关事故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有

权利对这样的事故进行了解、取证，并进行必要的评估以确

定是否应该赔以及赔多少的问题。其目的是跟签订前的评估

是相辅相成的。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发生了保险事故，但

却与保险给付有关联，保险公司也会作一些对标的的跟进评

估，例如保险公司对在领取养老金期间的客户进行生存调查

就属于这一类。 3.拒绝的权利 大凡标了价放在货架上供出售

的物品，只要有人愿意出这个价，卖方就不可以说卖给你不

卖给他。但也有一些是例外。如酒类，很多国家就有规定对

于买酒者的年龄作限制，酒类经营商不可以向未成年人出售

含酒精饮料。保险也属于少数一些卖方可以拒绝出售的商品

之一。 卖方拒绝出售，有可能是出于法规原因。就像禁止售

酒给未成年人是为了保护他们一样，我国对未成年人最高可

以购买的保障额度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其目的也是为了防止

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手段侵害青少年的利益。当一个未成年人

已经有了法律规定上限的保障额度但还想追加投保，那么保

险公司就只能对这一要求进行拒绝了。 有的时候，因为风险

已经成为了事实的灾害，已经无法运用“大数法则”来定价

，如你要为一辆符合报废标准的车投保，保险公司无法为此

作出合理的风险评估，或者保费高到你买这个保险已没有意

义，这时候公司通常就会拒绝承保。 4.对不当行为说“不”



的权利 因为要对绝大多数客户的利益“一碗水端平”，所以

对一些不当行为，保险公司就需要说“不”。什么样的行为

是不当的？比如欺骗行为。本来不健康说是健康的；本来知

道有瑕疵或有风险的进行了刻意隐瞒；本来没有发生事故谎

报出了事等等。对于交易行为中一方的不诚实行为，另一方

有权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作出反应。在保险交易中，一旦发现

这些行为，保险公司可以视其重要程度，而作出拒保、拒赔

，或者追加保费等应对决定。 犯罪行为。如受益人故意把被

保险人伤害了以谋求寿险保险金，一定得不到保险理赔。如

作出恐怖行为的被保险人死伤，也无法获得保险金。 “自残

”行为。如在两年内自杀，如为获得寿险保险金而自残，如

故意砸坏自己的车以求获得更多保险金，保险公司对此当然

也理应说“不”的。 5.保护商业机密的权利 任何一家生产经

营企业都有其商业机密。保险公司也是如此，尤其是寿险公

司。相信很多老上海都知道“小绍兴”的三黄鸡无非就是鸡

，但可能因为烹饪方法的不同和调料的配制而使这家饭店以

此闻名。相信没有客户在饭店吃饭点菜前会问：“你这个鸡

买来多少钱”⋯⋯作为精算师，我之前经常听人们问：“你

这产品的定价利率是多少？公司的费用率是多少？⋯⋯”问

我的人，有行业外的朋友，也有公司的业务员。我会说，计

算保险价格的假设既不应是用作销售的工具，也不应是一个

客户决定是否投保的因素。设想一下，市场上卖各种各样的

杯子，功能相同，但大小、形状、图案各异；价格相近，但

略有差异，你可以选最便宜的、最喜欢的，但相信没有一个

人会去找出哪个杯子制作和销售成本最高而去购买。保险也

是一样。在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的市场，市场上的相似产品



价格也比较接近，作为投标人要做的，就是看看这个产品的

保障是不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或是不是有不必要的项目，衡

量保险费缴纳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要让市场有序竞争，

保险公司应该对自己的商业机密有保护权。 如果回过头来套

用我那位同学的话，在保险上，那就是你不能让正常的保险

公司不赚钱要是保险公司不赚钱，就没人会开，那么我们分

散和转移风险的媒介就消失了；你也不能不让正常的业务员

赚钱没有他们，我们也缺失了与保险公司的媒介为什么我们

觉得超市理应盈利，而作为个体的业务员就不能从促成业务

中获利呢？当然这些钱都要赚得有度，方能形成“多赢”局

面。 在此也特别强调了“正常”二字，以便将那些自身经营

混乱、缺乏竞争力的保险公司或者服务恶劣的业务员除外。 

其实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易。维护自

己的权利，明明白白地买东西；同时也尊重卖方的权利，公

平合理地做交易。生活可能也会多一份闲适，多一些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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